
影视节目制作许可证办理材料

产品名称 影视节目制作许可证办理材料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办理上海广播电视节目许可证资质和条件

    办理上海广播电视节目许可证资质和条件，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下。

    众所周知，《影视节目制作许可证》是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对设立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而办理的一项许可证。

 

影视节目制作许可证一般也叫影视许可证，通俗一点讲就是，假如你想要拍电影、拍电视剧，必须首先
要有影视许可证。

影视节目制作许可证办理条件

（一）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影视制作经营机构；

（二）有著作权人的授权摄制证明或协议；

（三）有申请所制作剧目必需的编剧、制片人（制片主任）、导演、摄像、演员等主创人员；

（四）有地（市）级以上宣传部门或省级广电行政部门审查通过的剧本；

（五）有申请所摄制剧目必需的专用设备；

（六）有申请所摄制剧目必需的专项资金；

（七）有明确的拍摄周期计划。

影视节目制作许可证办理材料



（一）著作权人授权证明件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四）《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请表》，1式2份；

（五）题材规划立项审批材料；

（六）摄制资金的证明件（由财务部门出具）；

（七）地（市）级以上宣传部门或省级广电行政部门的剧本审查意见；

（八）拍摄周期计划。

影视节目制作许可证审核程序和时限

（一）受理：

受理中心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查验，当场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的书面凭证，并在24小时内将申报材料送
局办公室，由局办公室分办至广电处审核。

（二）审核：

1、广电处经办人员在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提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初审意见（对申
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受理中心，由受理中心
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补正材料期间，审批程序中止）；

2、处长在收到经办人员初审意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3、局分管领导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4、局办公室将审核决定转至广电处，由广电处经办人员在2个工作日内报国家广电总局审批；

5、广电处经办人员在收到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后的1个工作日内通知受理中心，由受理中心在4个工作日内
告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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